
  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

碩士論文學術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

 
110年 2月 19日管理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

111年 7月 15日所務會議修訂（111年 8月 1日起生效） 

一、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推動本系學術倫理觀念養

成教育，以提升研究誠信與品質，特設置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

論文學術審查委員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 

二、本會置委員三至五名，由本系教師擔任之，置召集人一名，由系主任擔任。其餘委員由本

系教師依教師志願分工，不足之數由系主任自本院教師中邀聘，並由系主任選派產生，任

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三、本會職掌如下： 

  (一)研議本系學術倫理政策與制度之建立。 

  (二)掌理本系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之實施。 

  (三)審查本系碩士學位論文原創性。 

  (四)協助處理本系學生學術倫理案件之諮詢與輔導。 

四、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。開會時以召集人為主席，召集人不能出席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

一人為主席，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。 

五、本會之召開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始得開會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決

議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本會通過後，報請系務會議核備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


